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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提升實習成效，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特訂定本系校外實習

課程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3 

二、 本要點實施對象為 106學年度起入學日間部四技及五專學制學生，實施課程為日

四技專業必修「校外實習」課程；日五專專業必修「校外實習 I」、「校外實習

II」課程，實施期間為大四第二學期及專五全學年，實施方式為校外職場實習。實

習學分數及時數規定於各學年度入學課程總表中(明定實習時數)。 

三、 實習機構應為主管機關合法立案，且通過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評估，足認適合學

生實習之國內外公民營校外機構。實習機構限定為美容、美髮、整體造型、寵物

美容或寵物照護相關機構，並於實習前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四、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之選擇，得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根據合作之機構的營業

屬性、實習環境、教育訓練理念及所提出之實習內容及進度表等，經審慎評估後

選擇合適且優良之機構，提供給學生實習。 

五、 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學校訂定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時於實

習機構實習，實習期間學生應注意安全，並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與督導。如遭遇

困難或其他變更事項，應儘速與系指導老師聯繫協調。經輔導後狀況未能改善，

應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准後，始可提出變更，否則應於原單位完成實習工

作，不得中途離職，若違反規定者，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六、 學生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機構主管及系指導老師之指導與考核，如因個人因素遭

到實習單位退回者，違反校規者，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七、 實習成績考核標準以一百分為滿分，其配分標準為實習單位佔百分之六十，系指

導老師佔百分之四十。實習結束需繳交下列文件（請參閱學生校外實習手冊），

包含： 

(一) 學生校外實習報告。 

(二) 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實習機構填寫)。 

(三) 實習工作調查及簽到表。 

(四) 實習自我評量表。 



八、 學生於實習期間，由系上安排系指導老師進行學生輔導業務，利用電話、電子

郵件、或其他聯繫方式進行輔導且需於學生實習結束前每學期至少完成二次學

生實習機構之視察訪視。 

九、 於實習期間不適任之學生，經學生、機構指導老師或系上輔導老師提出後，得

經系上校外實習委員會開會決議，依學生狀況及當年度實習合作廠商之營業屬

性及實習環境進行評估，輔導學生轉換至合適之實習機構完成實習課程。若學

生最後無法順利媒合至適宜機構，將依學生完成之時數授予對等之學分數。每

學分實習時數最高80小時。 

十、 免除校外實習課程條件： 

(一) 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且經諮商輔導室輔導老師認可。 

(二) 重大傷病(需檢附 6個月內之醫院診斷證明書正本) 或經實習委員會評估無

法履行校外實習者。 

(三) 身份為境外生(包含外籍生、僑生、港澳地區與陸生身份之學生)，需檢附

護照影本且系上經媒合後無推薦適當實習場域者。 

(四) 其他特殊狀況學生(含 ROTC受訓學生)。 

十一、 獲准免除實習學生應以補修健康科學管理學院各系所開符合本系專業領域相關

特色課程，並應修滿學生入學年度課程總表規定之校外實習課程學分始可進行

替代。 

十二、 其他規定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